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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食 環 署 外 判 工 程 指 引 問 題  

 
背 景  

 
    近 日 ， 食 環 署 外 判 工 人 疑 錯 誤 運 用 清 潔 劑 及 漂 白 水 ， 以 致 發 生

爆 炸 事 故，並 造 成 多 人 受 傷 的 意 外。從 事 件 看 來，食 環 署 外 判 工 人 由

於 欠 缺 足 夠 訓 練，對 處 理 化 學 物 品 的 知 識 嚴 重 不 足，所 以 造 成 是 次 不

幸 事 件 的 出 現。可 幸 的 是，事 件 發 生 地 點 位 於 商 舖 後 巷，並 未 造 嚴 重

人 命 傷 亡 。  

 

    然 而 ， 事 件 發 生 證 明 食 環 署 對 外 判 公 司 的 監 管 不 足 。 工 人 在 工

作 前 未 掌 握 清 潔 用 品 的 運 用 及 危 險 性，以 及 不 同 清 潔 用 品 混 合 所 產 生

的 化 學 作 用。此 外，食 環 署 的 安 全 指 引 及 巡 查 監 督 制 度 亦 未 見 成 效 。 

 

就 有 關 事 件 請 政 府 部 門 解 答 以 下 問 題 ：  

1. 過 去 五 年 ， 違 反 或 涉 及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例 》 的 個 案 有 多 少 ？  

2. 食 環 署 巡 查 及 監 督 外 判 公 司 的 次 數 是 多 少 ？  

3. 食 環 署 怎 樣 查 核 外 判 清 潔 公 司 對 員 工 的 培 訓 課 程 內 容 ？  

4. 如 外 判 公 司 違 反 政 府 於 招 標 書 內 列 出 需 遵 守 的 安 全 細 則 ， 如 何 判

罰 ？  

 
建 議  

 
1. 為 防 止 事 件 重 演 ， 食 環 署 必 須 嚴 格 規 管 外 判 公 司 工 業 安 全 ， 並 制

定 嚴 格 的 安 全 指 引 防 止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。  

2. 訂 立 扣 分 制 及 罰 則 針 對 違 反 政 府 於 招 標 書 列 出 需 遵 守 的 安 全 細

則 的 外 判 公 司 。  

3. 重 新 審 訂 清 潔 員 工 入 職 前 的 培 訓 課 程 內 容 ， 以 使 員 工 能 在 工 作 前

獲 得 相 關 的 專 業 知 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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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 49/2011 號 附 件 I 

勞 工 處 的 書 面 回 覆 ：  

 

 中 西 區 環 工 會 文 件 第 50/2011 號 就 本 年 4 月 一 宗 涉 及 食 物 環 境 衛

生 署 (食 環 署 )外 判 清 潔 工 人 使 用 清 潔 劑 時 發 生 的 意 外 ， 詢 問 關 於 過 去

五 年 違 反 或 涉 及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例 》的 個 案 數 目。勞 工 處 的 回 應

如 下 。  

 

2.  根 據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例 》及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例 》， 僱

主 有 責 任 在 合 理 地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，確 保 其 工 作 中 的 僱 員 的 安 全 及 健

康。故 此，若 僱 員 工 作 時 需 要 使 用 化 學 品，僱 主 應 評 估 有 關 風 險，並

根 據 結 果 採 取 有 效 的 預 防 措 施。此 外，若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外 判 工 作 ，

有 關 部 門 一 般 會 負 責 監 管 承 辦 商 ， 確 保 他 們 遵 從 職 安 健 法 例 。  

 

3.  勞 工 處 人 員 經 常 到 不 同 工 作 地 點 ， 執 行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

例 》和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例 》及 其 附 屬 規 例。遇 有 違 例 事 項，本 處

會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行 動 ， 包 括 發 出 警 告 信 、「 敦 促 改 善 通 知 書 」、「 暫

時 停 工 通 知 書 」及 提 出 檢 控 。 在 2006 年 至 2010 年 期 間 ， 勞 工 處 就 該

兩 條 條 例 及 其 附 屬 規 例 合 共 提 出 了 9 658 宗 檢 控 ， 但 我 們 並 沒 有 涉 及

食 環 署 外 判 清 潔 工 作 的 分 項 檢 控 數 字 。  

 

4.  對 有 關 的 意 外 ， 勞 工 處 正 全 力 進 行 調 查 。 若 發 現 有 任 何 違 法

的 情 況，必 定 會 採 取 一 切 所 需 的 執 法 行 動，包 括 提 出 檢 控。為 免 影 響

日 後 對 該 意 外 可 能 採 取 的 法 律 行 動 及 召 開 的 死 因 聆 訊，勞 工 處 不 適 宜

在 現 階 段 披 露 任 何 與 該 意 外 有 關 的 資 料 。  

 

5.  勞 工 處 一 向 十 分 重 視 清 潔 行 業 的 職 業 安 全 和 健 康 ， 並 經 常 到

清 潔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地 點 進 行 突 擊 巡 查，提 醒 僱 主 及 僱 員 適 當 地 控 制 清

潔 工 作 的 各 種 危 害，尤 其 是 化 學 品 的 安 全 使 用。勞 工 處 近 期 亦 已 加 強

巡 查 清 潔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地 點 ， 並 針 對 使 用 化 學 品 加 強 執 法 。  

 

6.  此 外，我 們 亦 與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(職 安 局 )合 作，透 過 多 元 化 宣

傳 及 推 廣 活 動，加 強 清 潔 業 對 安 全 使 用 化 學 品 的 認 識，包 括 派 發 教 育

冊 子 ， 例 如 「 清 潔 工 友  使 用 化 學 品 須 知 」、「 樓 宇 清 潔 業 工 作 安 全 簡

介 」及「 安 全 使 用 化 學 消 毒 劑 指 引 」等。我 們 亦 定 期 為 清 潔 業 舉 辦 職

業 健 康 講 座 ， 讓 參 加 者 了 解 化 學 品 的 危 害 及 相 應 的 預 防 措 施 。  

 

7.  因 應 有 關 的 意 外 ， 勞 工 處 已 發 信 予 各 清 潔 承 辦 商 、 有 關 的 商

會 及 工 會，提 醒 他 們 注 意 化 學 品 的 安 全 使 用，包 括 恰 當 的 標 籤、正 確

的 使 用 和 貯 存 方 法、工 人 的 訓 練 及 監 督，以 及 使 用 合 適 的 個 人 防 護 裝

備。我 們 已 計 劃 在 七 月 為 清 潔 業 安 排 一 場 大 型 職 安 健 講 座，進 一 步 加

深 業 界 對 使 用 化 學 品 的 安 全 意 識 。  

 

（ 秘 書 處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九 日 收 到 ）  

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：  

 

問 (1): 過 去 五 年 ， 違 反 或 涉 及 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例 》 的 個 案 有

多 少 ？  

答 (1): (由 勞 工 處 提 供 ) 

  

  

問 (2): 食 環 署 巡 查 及 監 督 外 判 公 司 的 次 數 是 多 少 ？  

答 (2): 本 署 除 每 天 派 員 巡 查 及 監 督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外 ， 管

理 階 層 亦 會 作 出 突 擊 巡 查 。  

  

  

問 (3): 食 環 署 怎 樣 查 核 外 判 清 潔 公 司 對 員 工 的 培 訓 課 程 內 容 ？  

答 (3): 本 署 在 投 標 文 件 要 求 清 潔 公 司 標 書 內 提 供 管 理 計 劃 作 為 本

署 評 審 標 書 的 其 中 一 項 標 準 。 管 理 計 劃 包 括 員 工 入 職 前 的

審 查 規 定 、 職 責 及 訓 練 說 明 。  

  

  

問 (4): 如 外 判 公 司 違 反 政 府 於 招 標 書 內 列 出 需 遵 守 的 安 全 細 則 ，

如 何 判 罰 ？  

答 (4): 本 署 如 發 現 承 辦 商 違 反 有 關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的 合 約 條 文，會

採 取 相 應 懲 處 措 施 ， 包 括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、 書 面 警 告 、 失 責

通 知 書 、 以 及 將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另 外 ，  根 據 合 約

規 定 ， 承 辦 商 如 在 執 行 有 關 合 約 工 作 ， 而 觸 犯 《 職 業 安 全

及 健 康 條 例 》(第 509 章 )所 列 的 罪 行 而 被 定 罪 ， 本 署 有 權 終

止 該 合 約 。  

 

 

（ 秘 書 處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九 日 收 到 ）  

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○ 一 一 年 六 月  


